
【子計畫2-2】 

115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彰化縣「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計畫 

壹、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與海洋教育要點」辦理。 

貳、計畫目的： 

一、彰顯本縣自然及人文環境特色，引導師生從事優質戶外教育活動，發展各地特色。 

 二、鼓勵營造真實世界的學習情境，激發五感體驗的環境教學融入活動。  

三、促成親子師生交流之情誼聯繫，培養愛護大自然之互尊共好情操。 

參、相關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彰化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肆、申請對象：本縣國中小均可提案申請。 

伍、實施期程：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 

陸、申請與審查作業： 

一、申請期間： 

(一) 至「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https://teach.k12ea.gov.tw)線上提報申請，

惟本案事涉後續審查作業，逾時線上填報、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申請。 

(二) 115年4月7日(二)至4月17日(五)下午5時截止收件，將申請文件合併成一個 PDF檔案並

上傳至「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https://teach.k12ea.gov.tw)，資料不全

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二、申請文件： 

(一) 申請學校文件檢核表(親簽並掃描)。 

(二)近三年內校內教職員參加風險管理研習證明文件(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磨課師等)列印

後核章並掃描)。(112年8月1日~115年4月17日) 

(三)各校計畫申請書與經費概算表(系統列印後核章並掃描)。 

(四)相關資料（含學習單）。 

以上文件均以 A4規格掃描並依文件檢核表之順序依序排放合併成一個檔案，上傳繳交至國中小課程

教學計畫填報系統，無需列印紙本寄送。 

 三、審查作業： 

https://teach.k12ea.gov.tw/


（一）彰化縣政府成立審查小組，就各申請計畫案予以審查，必要時申請學校得派員出席審

查會議報告，俟核定後通知申請學校。 

（二）審查原則： 

1.清楚說明路線推廣之管道、參與學校申請方式，以及來訪學校與本校師生的共學方

式、來訪學校之經費負擔比例、安全風險機制規劃等資訊。 

2.各條路線具備完整的課程規劃： 

(1)課程合適的體驗月份、對象、乘載量、學校人力資源等規劃。 

(2)清楚呈現各條路線所搭配的學習地點與內容 

(3)說明本校學生如何與來訪學生進行共學。 

3.經費編列之合宜性。 

審查評分標準：理念目標(15%)、共學機制(20%)、路線規劃(25%)、經費應用(20%)、預

期成效(10%)、填報資料完整度(10%) 

柒、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補助經費項目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二、申請「學校辦理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計畫，應以學校已具優質課程為前提，配合優質

課程產生的優質路線，值得擴大分享，願意邀請或讓其他學校申請參與這些優質路線的課

程體驗，而具有課程推廣與擴展效益。 

三、應展現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回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讓其他學校參與觀摩，整合社區資源

並融入地方創生精神，每校最高補助三十五萬元，其中資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為限。 

四、經費可包含戶外教育優質課程賡續深化發展、課程研發、創新教學、新增優質路線調查規

劃等重點，但應載明擬支用於邀請或接受申請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之經費配比，建

議不應低於計畫經費的三分之一。 

五、來參與課程路線的師生之經費，可採部分補助以增加可參與受惠的師生人數，但應敘明外

校參加人員的經費負擔比例。若因其他學校師生參與優質路線人次偏低，計畫經費擬支用

在推展他校參與戶外教育路線的部分產生餘款，未支用之餘額應辦理繳回。 

六、執行本計畫之隨隊指導教職員工不得再向本府申請戶外教育校外教學相關補助經費。 

七、需校內在職教職員工，三年內參加過戶外風險管理相關研習，否則不予通過。 

捌、經費請撥與核銷： 

計畫執行完畢後，請於二週內辦理經費核結，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及賸餘款寄(送)達本府

（教育處）；並請同步完成成果報告上傳作業，以利辦理結案事宜。 



玖、成效填報： 

(一)各校執行完畢須至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填報成果。 

(二)填寫彰化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成果表單，並上傳「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填報成

果檔案」，未上傳成果報告檔案或內容不合規定者，不予結案，且隔年不予申請。 

拾、注意事項： 

一、申請計畫如係抄襲或有侵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得追回原發給之補 

助款。 

二、線上資料一經提交，未經審查不予退回修正，請確實檢查再提交。 

三、受補助學校因故延期者，得由學校循校內行政程序辦理；涉及計畫或辦理地點變更者，學校

應於事前報府；倘為重大變更事項，應事先報府，本府將函知教育部國教署備查。 

四、未依計畫期限辦理，擅自更改活動地點，未依活動行程表辦理，未提成果報告，成果績效不

彰及未參加戶外教育研發成果發表者，列為下年度不予補助對象。 

五、為能獲得更為廣泛教育資源共享與經驗傳承，凡申請「彰化縣115學年度補助學校實施戶外教

育計畫」，即同意作品經決審獲得補助後，其計畫及成果之著作權同意由彰化縣政府及彰化縣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取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

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 

六、獲得補助之學校，需配合彰化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領航指南・攜手啟航」到校

服務計畫乙次。 

拾壹、預期效益 

一、增進學校教育人員對戶外教育教育政策理念、議題、課程內涵之瞭解與認識。 

二、鼓勵各校發展具有特色之戶外教育教育基本知能課程、教材與活動。 

三、營造學校具有戶外教育優質環境，以利教學活動之實施。 

四、學生具主動探索問題的能力，體驗團隊研究的力量及樂趣。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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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彰化縣「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計畫申請書系統模板 

 

執行單位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手機： E-mail： 

計畫名稱  路線數量 條 

 

一、來訪學校合作共學機制 

請說明學校推廣優質路線之方法，以及其他學校申請參訪之管道，建議以 200 字為原則。 

二、安全風險管理機制 

請依據學校本學年所提供之路線內容，具體說明整體之安全風險管理與評估機制等規劃，並鼓

勵至少規劃辦理一場次的安全教育研習供學校教師，以加強其對於風險之管控與應變能力，建議

以 200 字為原則。 

〔若有多條路線，請自行新增〕 

三、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介紹（路線一） 

 

 
(一) 路線基本資料 

1. 名稱： 

2. 實施場域： 

3. 適合體驗月份及參與時間： 

4. 適合參與年級： 

5. 路線乘載量：可提供參與校數  、參與教師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 

 

 

 
(二) 體驗聯繫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公） 

E-mail： 

 

 
(三) 結合課程屬性 

☐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四) 課程實施類型 

☐ 生態環境 ☐人文歷史 ☐山野探索 ☐休閒遊憩 ☐社區走讀 

☐ 場館參訪 ☐職涯探索 ☐海洋體驗 ☐城鄉共學 ☐食農教育 

☐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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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路線教育內涵

說明 

1. 請說明路線之學習地點及學習內容 

學習地點 學習內容 公告學習點（非必要勾選） 

(請填寫鄉鎮及場域
名稱) 

 ☐ 縣市發展之學習點 

☐ 戶外教育平臺場域 
(https://outdoor.moe.edu.tw/) 

2.課程實施規劃，建立先備知識、安排學習任務或反思，以及讓本校學生

與來訪學生相互交流機會，例如：解說導覽、小組合作等以 200 字為原則。 

 


